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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請教育部學產基金設置急難慰問金標準作業流程 

(學 SOP-206) 

                依據: 教育部學產基金設置急難慰問金實施要點辦理 

  辦理時程                     項目                      負責人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請人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請人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生輔組承辦人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生輔組承辦人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承辦學校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教育部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即送即辦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生輔組承辦人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請人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生輔組承辦人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會計室、出納組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生輔組承辦人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生輔組承辦人 

學產基金設置急難慰問金申請 

送承辦學校複
審通過再送教 

育部決審 

 
學校初審 (生輔組審查申請文件) 

學校送印領清冊(影
本)及領據正本至業
務承辦學校辦理請款 

送件審核 (檢附文件申請表及關

文件證明 ) 

  教育部決審 

審核未通過 

轉
知
同
學
退
件
原
因 

業務承辦單位撥
款通知、會計室辦
理校內核銷作業-
出納組通知學生
核發 

歸檔 

結案 

審核通過 


